
货劳税双轮驱动政策滴灌式精准推送（第二十三期）

—小规模纳税人减免税政策

一、政策内容

尊敬的纳税人您好，现行增值税政策规定，自 2023 年 1

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对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（含

本数）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免征增值税。

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增值税小规

模纳税人适用 3%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，减按 1%征收率征

收增值税；适用 3%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，减按 1%预征

率预缴增值税。

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税的具体政策，请详见：

1.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

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

号）；

2.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

等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

1 号）。

二、优惠办理流程

如果您符合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的规定，您不

需要到税务机关办理任何手续，只需在纳税申报期准确填报

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（小规模纳税人适用）》，即可享受免税

政策。



三、申报表如何填报

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，合计月销售额未

超过 10 万元的，免征增值税的销售额等项目应填写在《增

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（小规模纳税人适用）》“小微企业免

税销售额”或者“未达起征点销售额”相关栏次；减按 1%

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销售额应填写在《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

报表（小规模纳税人适用）》“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（3%

征收率）”相应栏次，对应减征的增值税应纳税额按销售额

的 2%计算填写在《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（小规模纳税人

适用）》“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”及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

表》减税项目相应栏次。

四、热点问题

1.我公司是按月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2023年1

月份预计销售货物取得收入20万元，请问能够享受什么减免

税政策，又该如何开具增值税发票呢?

答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

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》(2023年第1号)第二条规定，自2023

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%征

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，减按1%征收率征收增值税。《国家税

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有关征

管事项的公告》(2023年第1号)第五条规定，小规模纳税人

取得应税销售收入，适用减按1%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政策的，

应按照1%征收率开具增值税发票。



因此，您1月份销售货物取得的收入20万元，可以适用

减按1%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政策，并按照1%征收率开具增值

税专用发票或增值税普通发票。

2.我公司是按月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2023年1

月3日，自行开具了4张免税发票已交给客户，请问如果我公

司要享受减按1%征收增值税政策，是否必须追回上述免税发

票?

答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

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》(2023年第1号)第二条规定，自2023

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%征

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，减按1%征收率征收增值税。

如果您符合上述规定，可以享受减按1%征收率征收增值

税政策，在上述政策文件发布前已开具的免税发票无需追

回，在申报纳税时减按1%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即可。需要

注意的是，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

值税等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》(2023年第1号)第五条规

定，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应税销售收入，适用减按1%征收率征

收增值税政策的，应按照1%征收率开具增值税发票。因此，

在上述政策文件发布后，纳税人适用减按1%征收率征收增值

税政策的，应按照1%征收率开具增值税发票。

3.我是一位市民，2023年1月3日在办税服务厅代开2000

元的发票，由于超过按次纳税500元的起征点，按照3%征收

率缴纳了税款，代开了3%征收率的增值税普通发票，发票已



交给客户。请问我是否能享受减按1%征收增值税政策，是否

必须追回发票?

答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

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》(2023年第1号)第二条规定，自2023

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%征

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，减按1%征收率征收增值税。第四条规

定，按照本公告规定，应予减免的增值税，在本公告下发前

已征收的，可抵减纳税人以后纳税期应缴纳税款或予以退

还。

因此，您可以按上述规定享受减按1%征收率征收增值税

政策，多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予以退还，您在上述政策文件

发布前已代开的3%征收率的增值税普通发票，无需追回。

4.我是个体工商户，属于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

人。2023年1月5日，自行开具了1张征收率为3%的增值税专

用发票，提供给下游客户用于抵扣进项税额，尚未申报纳税。

请问对于这笔销售收入，如果我要享受减按1%征收增值税政

策，是否必须追回已开具的征收率为3%的专用发票?

答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

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》(2023年第1号)第二条规定，自2023

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%征

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，减按1%征收率征收增值税。

您取得适用3%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，可以享受减按1%

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政策。但增值税专用发票具有抵扣功能，



您已向购买方开具3%征收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应在增值税

专用发票全部联次追回予以作废或者按规定开具红字专用

发票后，方可就此笔业务适用减征增值税政策。否则，需要

就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税销售收入按3%征收率申报

缴纳增值税。

5.我是个体工商户，属于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

人，2023年一季度预计销售收入为25万元。请问我是否可以

根据客户要求，就部分业务放弃免税，开具1%或3%征收率的

增值税专用发票?

答：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

增值税等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》(2023年第1号)第四条、

第五条有关规定，小规模纳税人适用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免

征增值税政策，可就该笔销售收入选择放弃免税并开具增值

税专用发票;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%征收率销售收入减按1%征

收率征收增值税政策的，可就该笔销售收入选择放弃减税并

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您可以根据实际经营需要，就部分业务放弃上述减免税

政策，按照1%或者3%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，并开具相应征

收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6.2023年适用3%征收率销售收入减按1%征收率征收增

值税政策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应如何用含税销售额换算

销售额?

答：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二手车经销等若干增值税



征管问题的公告》(2020年第9号)第一条规定，纳税人减按

0.5%征收率征收增值税，并按下列公式计算销售额：销售额

=含税销售额/(1+0.5%) 本公告发布后出台新的增值税征收

率变动政策，比照上述公式原理计算销售额。

根据上述规定，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

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》(2023年第1号)

未重复明确销售额的换算公式，比照上述公式原理，适用3%

征收率销售收入减按1%征收政策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销

售额的计算公式为：销售额=含税销售额/(1+1%)。

7.我是A市一家小型建筑公司，在B市和C市都有建筑项

目，属于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。我公司2023年一

季度预计销售额60万元，其中在B市的建筑项目销售额40万

元，在C市的建筑项目销售额20万元，我应如何缴纳增值税?

答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

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》(2023年第1号)第二条规定，自2023

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%征

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，减按1%征收率征收增值税。《国家税

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有关征

管事项的公告》(2023年第1号)第一条规定，增值税小规模

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，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10万

元(以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的，季度销售额未超过30万元)

的，免征增值税。第九条规定，按照现行规定应当预缴增值



税税款的小规模纳税人，凡在预缴地实现的月销售额未超过

10万元的，当期无需预缴税款。在预缴地实现的月销售额超

过10万元的，适用3%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，减按1%预征

率预缴增值税。

你公司2023年一季度销售额60万元，超过了30万元，因

此不能享受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，在机构所在地A

市可享受减按1%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政策。在建筑服务预缴地

B市实现的销售额40万元，减按1%预征率预缴增值税;在建筑

服务预缴地C市实现的销售额20万元，无需预缴增值税。

8.我是一位市民，有商铺用于出租，2023年4月一次性

收取此前的12个月租金144万元，我需要缴纳增值税吗?

答：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

税等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》(2023年第1号)第三条规定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九条所称的

其他个人，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取得的租金

收入，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，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

未超过10万元的，免征增值税。

您在2023年4月一次性收取的此前12个月租金144万元，

平均每月租金收入为12万元。其中，2023年1月-3月的月租

金超过10万元，需要缴纳增值税，但2022年4月-12月的月租

金未超过当时15万元的免税月销售额标准，因而无需缴纳增

值税。

9.我公司是按月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2023年1



月6日转让一间商铺，剔除转让商铺的销售额后，预计1月份

销售额在10万元以下，全部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，请问我公

司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吗，申报时应注意什么?

答：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

税等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》(2023年第1号)第一条规定，

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，合计月销售额超过

10万元，但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后未超过10

万元的，其销售货物、劳务、服务、无形资产取得的销售额

免征增值税。

你公司在办理1月税款所属期增值税纳税申报时，应在

《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(小规模纳税人适用)》的填报界

面，准确录入“本期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”数据，系统将自

动计算扣除不动产销售额后的本期销售额。若扣除后的销售

额未超过10万元，则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。在办理纳税

申报时，应将扣除后的销售额填写在《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

报表(小规模纳税人适用)》“免税销售额”相关栏次。

10.我公司为按月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2023年1

月发生适用3%征收率的销售额15万元，全部在1月4日开具发

票，其中10万元开具免税发票，5万元开具3%征收率的增值

税普通发票，按规定可以适用3%减按1%征收率政策，请问应

当如何办理1月税款所属期的增值税纳税申报?

答：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

税等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》(2023年第1号)第七条规定，



纳税人按照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

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》(2023年第1号)，适用减按1%

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，对应销售额应填写在《增值税及附加

税费申报表(小规模纳税人适用)》“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

额(3%征收率)”相应栏次，对应减征的增值税应纳税额按销

售额的2%计算填写在《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(小规模纳

税人适用)》“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”及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

明细表》减税项目相应栏次。

你公司适用减按1%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政策，在上述政策

文件发布前，已经开具的免税发票和3%征收率的增值税普通

发票的应税销售额，按照上述要求填报。

11.我公司是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2023年

一季度预计销售收入低于30万元，请问应当如何填写申报表?

答：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

税等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》(2023年第1号)第七条规定，

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，合计月销售额未超

过10万元的，免征增值税的销售额等项目应当填写在《增值

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(小规模纳税人适用)》“小微企业免税

销售额”或者“未达起征点销售额”相关栏次。

你公司一季度合计销售额预计未超过30万元，在办理增

值税纳税申报时，应将免税销售额填写在《增值税及附加税

费申报表(小规模纳税人适用)》第10栏“小微企业免税销售



额”(如为个体工商户，应填写在第11栏“未达起征点销售

额”)。如果没有其他免税项目，则无需填报《增值税减免

税申报明细表》。

12.我是经营摩托车销售的小规模纳税人，月销售额不

到10万元，请问还能像2022年一样开具免税的增值税专用发

票吗?

答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

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》(2023年第1号)第一条规定，自2023

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，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(含本

数)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免征增值税。

小规模纳税人销售机动车，可以按上述规定享受免税政

策，开具左上角有‘机动车’字样的税率栏为‘免税’的增

值税专用发票。


